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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计7项)

填报单位：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单位负责人：李开洲          填报人：徐雪玲     电话：18988209866

	序号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范围
	抽查
标准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率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污染防治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从事畜禽养殖和屠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1、排污许可证

2、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3、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2
	排污单位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排污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1、排污许可证

2、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

3、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3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9号）第四条第一款：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现场监督检查，由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行使现场监督检查职责的机构具体负责。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排污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1、对排污企业安装的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状态、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现场检查。

2、现场设施运行维护、日常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人为干扰设施正常运行，是否涉嫌数据造假。
	

	4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处置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408号）第十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书面核查和实地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号）第三条第二款：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联单实施监督管理。第十一条第一款：省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检查联单运行的情况，也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联单的运行情况。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处置企业或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固体废物产生、转移、处置情况

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处置情况
	

	5
	排污单位及环境保护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时，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408号）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书面核查和实地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排污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检查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基本情况、环保手续及制度执行情况、生产工艺和排污情况、污染治理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等情况。
	

	6
	污染减排项目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污染减排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对减排项目建设情况、减排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7
	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环境影响跟踪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全县建设项目单位
	相应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排污单位40%一般排污单位10%特殊监管对象50%
	4次/年
	现场检查
	1、项目建设情况

2、建设项目落实环保“三同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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